
臺北市建造執照免設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或消防救災動線不符規定 

替代方案一覽表 
 

 

消防車輛
救災活動
空間條件 

建築物樓層數 6~9 層 10 層以上 

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尺度（免設） - - 

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坡度 - - 

類別 項次 改善項目／內容 表列「●」符號表示應檢討設置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1 

至少1座為特別安全梯或戶外安全梯，且符

合技規第 97 條設置規定（如依技規檢討僅需

設置1座直通樓梯之建築物，為提升自救能

力，得選擇設置1座特別安全梯或1座戶外安

全梯或設置2座直通樓梯） 

 

● 

 

● 

2 

設置提升建物自救能力昇降機（比照技規第 

106、107 條規定設置，另如基地面積小於

450平方公尺者，昇降機間面積可縮減至6

平方公尺） 

● ● 

3 
樓梯構造符合「住宅性

能評估實施辦法」附表 

一之二「直通樓梯與避

難路徑」評估內容 

A 級 
 

● 

4 B 級 ● 
 

5 
避難層出入口符合「住

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附表一之二「避難層出

入口」評估內容（另如

基地面積小於450平方

公尺者，僅需達B級） 

A 級 
 

● 

6 B 級 ● 

 

裝 

修 

材 

料 

及 

開 

口 

距 

離 

7 
全棟裝修材料為耐燃二級材料，分戶牆以具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區劃分隔 ● ● 

8 
上下層外牆開口處上下

緣防止延燒之距離（「參

考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

法」附表一之二「上下樓 

層延燒」評估內容） 

≧180 公分 
 

● 

9 ≧150 公分 ● 

 

10 
 

同層分戶牆突出外牆面

或相鄰兩戶外牆開口間

距 

前項≧90 公分或

後項≧180 公分 
 ● 

11 前項≧75 公分或 

後項≧150 公分 ●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12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 ● 

13 緊急廣播設備 ● ● 

14 
地面層以上設置自動撒水設備及 

地面層以下設置自動滅火設備 
● ● 

15 
依法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者，應設置第二種消

防栓 
● ● 

 

 

備 註 

一、新建建築物除須檢討符合現行建管及消防法令規定外，劃設消防車輛救災

活動空間確有困難者，依表列替代改善項目檢討設置後，得免設置消防車

輛救災空間；若檢討設置仍有困難者，應提具替代改善報告書送本市建造

執照預審小組審議通過後， 始得免設置消防車輛救災空間。 

二、依表列規定增設之消防安全設備，其設計及竣工查驗責由消防設備師簽證
負責。興建完成領得使用執照後，起造人應列入公寓大廈公共設施移交事
項，交由管理委員會維護管理，並定期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